
证券代码：002367�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33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22日

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4月23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80,67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权益分派总额为95,167,500元。

鉴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的实施， 截止2013年4月30日， 公司回购股数量共计10,869,788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

不享受利润分配等相关权利，即公司回购的股份10,869,788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且公司承诺自2013年5月

1日至本次权益分派除息日期间不回购股份。

现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为369,800,212股，实际每10股派2.573484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31613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444810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8602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867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14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3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14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1 00*****330

张宝顺

2 01*****969

周梅凤

3 01*****979

王玉英

4 01*****125

迮付生

5 01*****910

徐永明

6 01*****041

胡伟仁

7 01*****112

史涛

8 01*****286

沈玉龙

9 01*****331

陈龙海

10 01*****487

邬新辉

11 01*****535

唐雅明

12 01*****976

马发朝

13 01*****376

朱嵩

14 01*****197

顾楠森

15 01*****295

黄华

16 00*****224

张磊

17 01*****365

娄礼军

18 01*****634

黄志华

19 01*****448

舒宏彪

20 00*****418

毛桂金

21 00*****689

崔清华

22 00*****084

吴国华

23 00*****248

周国良

24 00*****320

沈舟群

25 00*****424

陈金云

26 00*****637

陈雪明

27 00*****241

刘占涛

28 00*****777

宁奎兴

29 00*****364

周小萍

30 00*****415

陆少敏

31 00*****365

孙阿妹

32 00*****306

朱玲花

33 01*****133

芦卯荣

34 01*****698

孙全根

35 01*****239

王喜华

36 01*****221

杨巍

37 01*****541

沈子强

38 01*****452

王小明

39 01*****227

陈卫钢

40 01*****645

韦浩志

41 01*****003

王健红

42 01*****783

沈希荣

43 01*****786

梅建康

44 01*****179

朱富春

45 01*****528

朱小娟

46 01*****728

吴卫峰

47 01*****638

吴伊静

48 01*****225

高新其

49 01*****989

干雄

50 01*****424

李雪芳

51 01*****346

芦晓明

52 01*****529

陈建春

53 01*****615

陆宇露

54 01*****717

褚康

55 01*****458

费炳锋

56 01*****985

张喜荣

57 01*****761

张建宏

58 01*****683

陈振华

59 01*****311

朱花霞

60 01*****152

姚建新

61 01*****880

陈爱林

62 01*****531

庞瑞东

63 01*****194

顾为丰

64 01*****110

张利春

65 01*****528

刘立军

66 01*****395

顾兴生

67 01*****917

谭正荣

68 01*****755

刘菊华

69 01*****074

朱林荣

70 01*****700

孙国梁

71 01*****005

张泉新

72 01*****007

陈志刚

73 01*****416

陈洪生

74 01*****497

周纪宏

75 01*****618

陆国平

76 01*****735

陈卫明

77 01*****839

张春宏

78 01*****928

曹中南

79 01*****003

沈荣

80 01*****063

陈奇峰

81 01*****340

蒋祥根

82 01*****435

朱秋华

83 01*****896

顾才龙

84 01*****009

朱引根

85 01*****135

顾献中

86 01*****333

康莉

87 01*****443

袁其

88 01*****652

王立凡

89 01*****722

袁明德

90 01*****792

李成

91 01*****018

周军杰

92 01*****020

杨东升

93 01*****742

陆建明

94 01*****803

朱玉平

95 01*****869

张学兵

96 01*****951

蔡晓荣

97 01*****010

干云华

98 01*****063

吴鑫

99 01*****205

朱万红

100 01*****343

杭文荣

101 01*****418

周国平

102 01*****499

沈瑞英

103 01*****541

王全林

108 01*****747

朱雄广

109 01*****072

李跃平

110 01*****410

富曙华

111 01*****517

毛云波

112 01*****789

史庆强

113 01*****925

邹明锋

114 01*****049

顾丽红

115 01*****138

干雨花

116 01*****243

陆玲燕

117 01*****357

陈昌喜

118 01*****357

金永盛

119 01*****186

周振芳

120 01*****255

朱留全

121 01*****510

陈丽勤

122 01*****596

顾冬芳

123 01*****695

陈连兴

124 01*****805

朱林根

125 01*****932

陈俭红

126 01*****136

严雪飞

127 01*****243

任巧林

128 01*****352

俞诚

129 01*****463

杨卯英

130 01*****992

翟恩锁

131 01*****072

高玉中

132 01*****104

倪莺红

133 01*****500

姚宝妹

134 01*****032

马仲林

135 01*****173

孟庆刚

136 01*****361

郑平

137 01*****460

陈兴荣

138 01*****685

王立飞

139 01*****869

郭家川

140 01*****481

李孟园

141 01*****661

张元

142 01*****816

王太林

143 01*****943

沈瑞红

144 01*****238

陆金荣

145 01*****385

王东升

146 01*****603

毛亮

147 01*****701

杨菊平

148 01*****113

顾伟兵

149 01*****458

沈康

150 01*****590

史新华

151 01*****786

王小林

152 01*****904

陈荣兴

153 01*****108

顾永中

154 01*****504

任建兵

155 01*****422

陆坤元

156 01*****484

陈志红

157 01*****575

陆建新

158 01*****836

杨月平

159 01*****894

陆斌云

160 01*****046

沈爱林

161 01*****279

陈冬生

162 01*****354

钟慰

163 01*****429

王新荣

164 01*****103

陈鹏

165 01*****177

朱玉林

166 01*****416

张建中

167 01*****458

盛建其

168 01*****709

黄露

169 01*****863

宋丽红

170 01*****913

徐雷雷

171 01*****188

杭剑伟

172 01*****433

吴莉萍

173 01*****458

谢兰青

174 01*****644

朱芳

175 01*****702

王圣慧

176 01*****854

秦成松

177 01*****955

曾庆菊

178 01*****069

郑尧

179 01*****274

邹云娟

180 01*****508

朱森峰

181 01*****949

范文艳

182 01*****951

沈鸣

183 01*****696

江宇

184 01*****152

陈杰

185 00*****974

刘聪业

186 00*****004

孟庆东

187 00*****458

杨成广

188 00*****795

王根发

189 01*****533

支用才

190 00*****746

朱瑞华

191 01*****030

刘晓琳

192 01*****939

李福生

193 01*****786

沈金权

194 00*****566

李映辉

195 01*****220

杨忠

196 01*****145

富志强

197 01*****745

刘伟贤

198 01*****246

詹潮城

199 01*****815

许毅

200 01*****524

王燕华

201 01*****687

朱荣林

202 01*****822

何耀琼

203 01*****216

张文春

204 01*****382

张磊

205 01*****384

周樊生

206 01*****456

张华

207 01*****982

韩公博

208 01*****691

李召民

209 01*****155

钱建光

210 01*****665

李洪

211 00*****556

王海霞

212 01*****080

管跃中

213 01*****094

白海涛

214 01*****829

薛利明

215 00*****742

黄维纲

216 01*****633

罗光明

217 00*****059

靳书龙

218 00*****893

王胜勇

219 00*****577

文永兴

220 01*****377

吴永红

221 01*****174

侯志伟

222 01*****328

张安

223 01*****945

李革

224 01*****607

王友林

225 01*****684

朱奎顺

226 01*****315

朱美娟

107 01*****700

李晓红

104 01*****583

殷阿龙

105 01*****613

孙健育

106 01*****660

孙存款

五、咨询机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咨询联系人： 陆玲燕

咨询电话：0512-63293967

传 真：0512-63299905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3-021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3年5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年5月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优化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

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短期融资券，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

的公司临2013-022《宏图高科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2013年5月23日在公司总部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3-02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 5月7�日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临时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为了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

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公司

拟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以拓宽融资渠道。

一、本次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方案如下：

1、计划注册规模：拟注册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2、发行时间：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二年）内分

期择机发行。

3、发行目的：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等。

4、发行期限：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365天。

5、发行方式：由发行人聘请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

6、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市场状况，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7、发行对象：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的短期融资券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的购买者除外）发行。

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

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确定或调整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的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时机等具体方案，聘请中

介机构，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实施。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3-023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00

4、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5、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219号宏图大厦21楼会议室

6、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2013年5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会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相关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于2013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本次大会的审议事项是：

序号 议案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否

议案全文请参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即截至2013年5月1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会前登记：股东可在会议登记日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

2、现场登记：股东及授权代表可在现场会议当日召开前进行登记。

注：股东参会资格以现场登记为主，其他登记方式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二）登记时间与地点

登记时间：2013年5月21日上午10:00～11:30，下午14:00～16:30

登记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19号宏图大厦8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所需材料

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经

双方签字的授权人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委托人须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若为法定代表人，需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本人身份证（上述材料除身份证外，均需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出席需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经双方签字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上述材料除身份证外，均需加盖公章）。

（四）登记步骤及参会要求

1、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应将上述登记材料复印件传真至公司，并在传真上注明联系人与联系

电话；以现场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应将上述登记材料交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人员。

2、会议当日，股东及授权代表应携带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原件等材料以备律师进行股东

资格验证。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电 话：（025）83274692、83274780

传 真：（025）83274799

联 系 人：蔡金燕、陈莹莹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中划“√”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同

意、反对、弃权）。

对未作指示的审议事项，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若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若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3-024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过户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 ）所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银行” ）10000万股股份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刊登的公司临2012-052号、2012-054号、2012-056号公告。

2013年5月7日，公司收到江苏银行股权托管机构出具的《托管证券确认书》与《托管资产查询》，至

此，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持有的江苏银行10000万股股份已变更至本公司名下。本次资产过户手续的全部完

成尚待取得变更后的《江苏银行股权证书》，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90� � �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1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年 4�月22�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同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徐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近日，公司已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兵先生。

此外，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南京金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投资"）通知，金智投资的法定代

表人由徐兵先生变更为葛宁先生，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3-04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4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87万元，实现净利润1,150万元；截止2013年4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

734,215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为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

*

ST大地 公告编号：2013－040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致暂停上市

的风险。

因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1年5月4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2013年4月22日，山东

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年度审计已经表明公司股票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因公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13年4月24日

起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ST）。

近期，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施，积极采取行动，力争

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内控方面

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业务特点和经营管理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修订后的章程及议事规则将进一步为公司生产经

营提供制度保障。

2、为加强决策科学性，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提高公司风险识别和控制的能力和水

平，强化风险控制，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调整为战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战略与风险控制

委员会的建立将更有效的防范公司风险。

（二）生产经营方面

1、针对主营业务，公司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逐项研究，清晰各业务板块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切

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改进。明确目标，层层分解责任，狠抓主营业务，打造利润增长点，实现经营业绩的提升。

2、合理管控资金，加强应收款催收。推行全面预算，加强费用支出的控制，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严格

控制并降低公司营运成本；加强营运资金管理，提升资金运行效率；继续加强内部资产结构的控制，做好货币

资金、存货、固定资产等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应收款管理，公司将在业务合同谈判中增加应收账款回收的保

障条款，对已形成的应收账款，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带队负责，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不断提高财务

人员素质，增强财务管理人员风险防范意识。

3、在花卉苗木研发方面，坚持自主开发和联合开发相结合的方式，积极促进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升级，

形成企业自身产品的特色优势、竞争优势，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

4、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深圳市绿大地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因短时间内对公

司整体经营无法做出贡献，为降低经营风险，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过，决定注销深圳子公

司。

5、公司在2013年致力于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再造、绩效考核等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通过这些措施，提升

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与"从严治企"的理念，继续落实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致暂停上

市的风险。

2、2013年4月24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3年一季度报告》中，公司预测2013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1,000至1,300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由于公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13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02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其中2013年5月7日下午14：00分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

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7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6日

15：00至2013年5月7日15：00的任意时间。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邱醒亚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依据《公司章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柳敏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1,750,62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6.5938％。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7�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1,721,73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6.5809� %；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为 28,8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29� %。

3.�公司5名董事、2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黄亚平和罗增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二）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三）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四）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五）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10,37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本议案共计包括6个子议案）

8.1�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8.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8.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8.4�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8.5�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8.6�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本回购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4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7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亚平律师、罗增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兴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02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债权人通知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延续实施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2013年5月7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

5月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使用资金不超过11,120万元人民币进行回购，按回购价格不超过13.9元/股计，预计可回购

800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5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

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3年5月8日至2013年6月23日，每日8：30-11：00、13：30-16：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25栋1段3层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陈岚、王渝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电话：0755-26074462

传真号码：0755-26051189

3、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3-048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3年5月8日开市起复牌。

2013年5月6日，公司因重大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票临时停牌。经核查，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事项，2013年5月7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将占用的资金1000万元归还给公司，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13年1月21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钛白"）

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李建锋持有公司29.55%的股份、 郑志锋持有公司

10.90%的股份、陈富强持有公司8.05%的股份、胡建龙持有公司6.07%的股份，其中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为

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43.67%的股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因股权转让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本次

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确定十分复杂， 李建锋等四人在股权过户后即聘请马鞍山市华瑞税务师

事务所对其纳税义务进行进一步核定。3月25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星钛白的相关人员在未履行审批程序也

未向公司董事会汇报的情况下， 同意马鞍山市地方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从金星钛白账户代扣代缴李建锋

等四位股东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

截至2013年5月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余额共计1000万元。2013年5月7日，李建

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已将金星钛白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款项1000万元归还给金星钛白。截至目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的余额为零。

公司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事项，因此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公司将以此为鉴，完善和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相关规定规范公司行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的要求完善信息披露制

度，规范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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